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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聘请，

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

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因原申报材料中发行人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截止日为2020年12

月 31 日，现发行人聘请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会计报表进行补充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和信审字（2021）第

000698 号的《审计报告》（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的《审计报告》，

均指和信审字（2021）第 000698 号《审计报告》），故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是否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的情况进

行了合理核查，并出具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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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与《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

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

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除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不再赘述。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明确说明或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上下文需另做其

他解释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术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所使用的简称、术语、释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全套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案、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

（2）发行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全套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案、表决票、

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上述股东

大会决议尚在有效期内。除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交所的审核同意外，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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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工商档案；（2）发行人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全套文件；（3）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4）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

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法

律意见书》正文第二章所述的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并对照《首发管理办法》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应具备的实质条件进行了逐项审查。本所律师补充查验

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如无特别说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均指报告期已更新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

的合规证明；（3）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4）发行人的

确认；（5）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6）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1.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每股面值 1 元的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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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A 股），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

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 

2.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大

会已就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数额、发行价格等作出决议。发行人的前述情况符

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条件 

1. 经核查发行人与中信建投签订的保荐协议、发行人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发行人聘请了具有保荐资格的中信建投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2.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部分所述，发行人具备健

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度和 2021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合并口径）分别为 57,501.39 万元、57,161.05

万元、94,880.32 万元和 70,093.7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计算）分别为 5,048.61 万元、7,552.01 万元、12,596.18 万元

和 8,348.10 万元，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4.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和信对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5. 根据相关公安机关对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法院、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

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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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1. 主体资格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发行人的主体资格”部分所述，发行人具备本次

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三条之规定。 

2. 规范运行 

（1） 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 

（2） 根据辅导授课相关文件、发行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接受保荐机构以及其

他中介机构的辅导，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之

规定。 

（3） 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及其填写的调查表、公

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上述人员进行访谈、登录证券期

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证监会、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进行检索查询等方式进行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列情形：①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②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③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发行人

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4） 根据《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经本所律

师核查，和信已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

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

保证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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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5）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网站进行检索，通过

互联网搜索与发行人有关的报道和评价等，发行人不存在以下情形：①最近 36 个

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

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②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

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或

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变造

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④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

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⑤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⑥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发

行人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 

（6） 根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发行人的《公

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均已明确规定了发行人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

审议程序。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审计

报告》的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发行人

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 

（7） 根据《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建

立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资金

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

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发行人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3. 财务与会计 

（1）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的记载，并经发行人确

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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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2） 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记载，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并由和信出

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

规定。 

（3）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建立了独立、完整、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制定了

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

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和信为其财务报表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 

（4）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的记载，并经发行人确

认，经本所律师抽查发行人的业务合同、销售订单、记账凭证等，实地访谈、视

频访谈发行人的相关客户及供应商，函证相关客户及供应商等，发行人编制财务

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

应有的谨慎；发行人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未进行

随意变更，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5）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的记载，并经发行人确

认，经本所律师查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发行人已在《招

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了关

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发行人

的前述情况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6） 根据《审计报告》的记载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①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的净利润（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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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为 5,048.61 万元、7,552.01 万元、12,596.18

万元和 8,348.10 万元，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 

②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194.46 万元、8,022.31 万元、12,839.74 万元和 13,737.77 万

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5,000 万元； 

③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57,649.30 万元、57,379.89 万元、95,130.68 万元和 70,369.46 万元，发行人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 

④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182,831,935 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⑤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产

的比例为 13.65%，不高于 20%； 

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 根据《审计报告》《纳税审核报告》、发行人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网站进行查询等，发行人最近三年依法纳税，不存在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规的重

大违法行为；发行人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发行

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之

规定。 

（8）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借款、

担保合同等文件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企业信用报告，

向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的开户银行进行函证，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网站进行检索等，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

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

二十八条之规定。 

（9）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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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

财务总监进行访谈，对和信进行访谈，以及查验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合同、借款合

同等，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之

规定： 

①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②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③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10）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并

经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等有关人员

进行访谈，对和信进行访谈，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下列情形，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之规定： 

①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

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②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③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④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

收益； 

⑤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者技术

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⑥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首

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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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设立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档案；（2）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2）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文件；（3）《审

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4）报告期更新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花

名册；（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6）发行人的各项财务

管理制度及银行开户情况，发行人的纳税申报表、税务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

（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导致

其丧失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性以及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能力的情

形。 

六、发起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股东填写的调查表；

（2）境内机构股东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和工商档案；（3）境外律师出具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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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工商档案；（2）发行人股东填写的调查表；（3）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本未发生

变化；发行人的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被查封、被冻结或其它

权利限制的情况。 

八、发行人的业务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2）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3）业务资质文件；（4）

《审计报告》；（5）发行人新增的重大业务合同；（6）业务主管机关出具的合

规证明；（7）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其经核准

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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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境外子公司有效存续，经营活动符合当地法律规定。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于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收入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70,093.73 94,880.32 57,161.05 57,501.39 

营业收入（万元） 70,369.46 95,130.68 57,379.89 57,649.30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99.61 99.74 99.62 99.74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2）《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3）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协议、价款支付文件；（4）发行人的确认；（5）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网站的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 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

披露》等相关规定、发行人的确认、《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变化如下： 

1. 关联自然人 

经核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自然人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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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联法人 

经核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法人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青岛得高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徐升控制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公司 

2 北京惠康得高地板销售中心 
董事徐升投资的个体工商户，已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注销 

3 青岛中石大科技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雷鸣担任董事的公司 

4 Powin Energy Corporation 
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卢焕轮担任董事的公

司 

(二) 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 1-6 月新增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1） 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2021 年 1-6 月 

美邸机械 采购原材料 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0.15 

合计 0.15 

（2） 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2021 年 1-6 月 

美邸机械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3.66 

合计 23.66 

（3）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21 年 1-6 月，发行人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为 135.93 万元。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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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固定资产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2021 年 1-6 月 

淄博万邦自动门

有限公司 
购买电动伸缩门 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1.72 

合计 1.72 

（2） 关联方担保 

2021 年 1-6 月，新增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朱希龙 三柏硕 最高额保证 22,000 2021.1.1 2025.12.31 否 

朱希龙 海硕健身 最高额保证 22,000 2021.1.1 2025.12.31 否 

发行人新增的关联担保主要为关联方为发行人日常业务经营及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的担保，主要因发行人发展速度较快，资金需求规模日益提高，为保证公司

资金需求，关联方为发行人日常业务经营、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无偿担保。 

（3） 关联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1）关联应收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6 月 30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美邸机械 26.73 1.34 

合  计 26.73 1.34 

其他应收款：   

朱希龙 2.66 0.13 

合  计 2.6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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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应付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6 月 30 日 

应付账款：  

美邸机械 0.09 

淄博万邦自动门有限公司 0.23 

合  计 0.32 

应付股利：  

海硕发展 3,661.22 

合  计 3,661.22 

其他应付款：  

朱希龙 1.28 

合  计 1.28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自有不动产的产权

证书及相关文件；（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承租物业的租赁合同及相关文件；（3）

发行人的知识产权证书、固定资产清单；（4）发行人境内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工

商档案；（5）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6）《审计报告》；（7）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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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 不动产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1项自有不动产权证书： 

序

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坐落 用途 

取得

方式 
土地使用

权期限 
土地面积

（m²） 
房产面积

（m²） 
他项

权利 

1 三柏硕 
鲁（2021）青岛

市城阳区不动产

权第 0016481 号 

城阳区

荣海二

路 3 号 

工业用地

/综合楼 
出让/
自建 

2021.3.26-
2071.3.25 

6,547 6,011.46 无 

(二) 租赁房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或续租正在使用中的

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用途 坐落 面积（m²） 租赁期间 

1 三柏硕 
青岛嘉年木棉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KASO
办公楼 3 层 

781 
2021.3.3- 
2026.3.2 

2 三柏硕 
青岛邦达物流有

限公司 
仓库 

青岛市城阳街道皂户社区

万和兴机械有限公司 1 号楼 
2,000 

2021.8.1- 
2021.10.14 

3 三柏硕 
青岛聚诺物流有

限公司 
仓库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

元路 76 号 

2,000 
2021.8.17- 
2021.11.16 

1,500 
2021.9.16- 
2021.12.17 

4 三柏硕 李凯 宿舍 
青岛市即墨区济通街道办

事处华桥村 1008 号 12 号楼

2 单元 1303 户 
88.08 

2021.4.21- 
2022.4.20 

5 海硕健身 
青岛嘉和鑫钢铁

有限公司 
仓库 

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魏家

屯工业园 
10,000 

2021.9.1- 
2021.10.31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5 处租赁房产的租赁合同、产权证

书等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租赁房产存在如下问题：（1）

发行人第 1 项及第 5 项租赁房产的出租方未取得产权证书，上述租赁房产非发行

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如果因租赁房屋存在权属瑕疵而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租赁使

用时，发行人可于合理期限内在相关区域内及时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合法场所，更

换该等租赁房产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发行人第 2 项、

第 3 项及第 4 项租赁房产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相关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租赁登记手续不会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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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因上述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而受

到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租赁房屋的不规范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 发行人拥有或被许可使用的商标、专利、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1. 商标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注册商标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附件一：新增注册商标”。 

2. 专利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专利权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附件二：新增专利权”。 

3. 域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新增的已完成备案的域名。 

4.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软件著作权的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权利人 登记号 注册地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1 
Tech+kids Trampoline 

Game System (Android) 
三柏硕 TXu 2-248-138 美国 2020.12.17 原始取得 

(四)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设备等，该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均由发行人合法取得，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 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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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子公司无变化情况。 

(六) 发行人主要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限制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披露的情形之外，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企业

信用报告；（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的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

重大业务合同和订单、业务合同发票；（3）《审计报告》；（4）境外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重大合同 

1. 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无新增重大销售框架协议，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与 2021 年 1-6 月销售金额 2,000 万元以上的客户签订的正在履行的

单笔金额 30 万美元以上的重大订单如下： 

序号 订单客户 销售方 订单产品 订单金额 订单签订日 

1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三柏硕 跑步机 35.60 万美元 2021.1.26 

2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三柏硕 跑步机 82.15 万美元 2021.2.2 

3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三柏硕 跑步机 32.57 万美元 2021.2.9 

4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三柏硕 跑步机 32.57 万美元 2021.2.25 

5 Sportspower Ltd. 三柏硕 拳击架 194.20 万元 2021.3.25 

2. 重大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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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供应商签署的正在履行的交易

金额超过 400 万元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 合同标的 合同总价（万元） 签署时间 

1 
唐山达润达机械设备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三硕钢管 镀锌带钢 926.74 2021.5.25 

2 
唐山达润达机械设备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三硕钢管 镀锌带钢 782.05 2021.6.23 

3 
唐山达润达机械设备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三硕钢管 镀锌带钢 715.53 2021.6.10 

4 
青岛达巨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三柏硕 

黑退带钢、

光亮带钢 
577.02 2021.4.13 

5 
唐山达润达机械设备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三硕钢管 黑退带钢 474.15 2021.5.25 

3. 授信合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中的重大授信合同

如下： 

序

号 
被授

信人 
授信银行 授信合同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情况 

1 
三柏

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分行 

2021-530-流贷

-1-1 号《流动

资金借款合

同》 

2,000 
（注 1） 

2021.1.13- 
2022.1.13 

2021-530-存单-1-1 号《存单质押合

同》项下的 360 万美元存单质押 

2 
三柏

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分行 

2021-530-流贷

-2-1 号《流动

资金借款合

同》 

10,000 
（注 2） 

2021.2.3- 
2022.1.26 

①2021-530-保-1-1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朱希龙 
②2021-530-保-1-4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2020-530-抵-3-1 号《抵押合同》项

下的不动产，抵押人海硕健身 

注 1：2021 年 1 月 13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 2,000 万元，

最迟还款日为 2021 年 7 月 12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柏硕已偿付该笔借款。 

注 2：2021 年 2 月 3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 2,000 万元，最

迟还款日为 2022 年 2 月 2 日；2021 年 3 月 18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

硕放款 2,000 万元，最迟还款日为 2022 年 3 月 16 日；2021 年 5 月 21 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 2,000 万元，最迟还款日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26 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依申请向三柏硕放款 1,300 万元，最迟还款日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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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承兑协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中的重大银行承兑

合同如下： 

序

号 
申请

人 
承兑银行 承兑合同 金额（元） 出票日 到期日 备注 

1 
三柏

硕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城阳支行 

QD09201202
10024《银行

承兑协议》 
5,382,547 2021.1.20 2021.7.20 

QD09（融资）20200009 号《最高额

融资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 

2 
三柏

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分行 

2021-530-银
承-2-2《开立

银行承兑汇

票合同》 

28,731,670 （注 1） （注 1） 

①2021-530-保-1-1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朱希龙 
②2021-530-保-1-4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海硕健身 
③2020-530-抵-3-1 号《抵押合同》项

下的不动产，抵押人海硕健身 

3 
海硕

健身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

分行 

2021-530-银
承-2-1《开立

银行承兑汇

票合同》 

3,111,304 （注 2） （注 2） 

①2021-530-保-1-2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朱希龙 
②2021-530-保-1-3 号《保证合同》项

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三柏硕 
③2020-530-抵-3-1 号《抵押合同》项

下的不动产，抵押人海硕健身 

注 1：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额度为 1 亿元，属于循环额度。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到期的金额为 28,731,670 元，其中：①2021 年 2 月 26 日，三柏硕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6,433,757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2 月 26 日，到期日为

2021年8月26日；②2021年3月12日，三柏硕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5,975,000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3 月 12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9 月 12 日；③2021 年 4 月 14 日，三柏

硕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4,976,820 元的额度（该额度项下 38,938 元银行承兑

汇票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被撤销），出票日为 2021 年 4 月 14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④2021 年 5 月 24 日，三柏硕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5,977,647 元的额度，出

票日为 2021 年 5 月 24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⑤2021 年 6 月 16 日，三柏硕向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5,407,384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6 月 16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柏硕已按时偿付第①②笔款项，第③④⑤笔款

项尚在使用中。 

注 2：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额度为 4,285 万元，属于循环

额度。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到期的金额为 3,111,304 元，其中：①2021 年 2 月 26 日，海硕健

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505,908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2 月 26 日，到

期日为 2021 年 8 月 26 日；②2021 年 3 月 12 日，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3 

使用 402,413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3 月 12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9 月 12 日；③2021 年 4

月 14 日，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1,021,992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4 月 14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④2021 年 5 月 24 日，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724,772 元的额度，出票日为 2021 年 5 月 24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⑤2021 年 6 月 16 日，海硕健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使用 456,219 元的额度，

出票日为 2021 年 6 月 16 日，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

硕健身已按时偿付第①②笔款项，第③④⑤笔款项尚在使用中。 

5. 出口风险参与合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中的出口风险参与合

同如下： 

序

号 
融资方 风险参与行 合同名称 

金额 
（万元） 

付款日至

到期日 
担保情况 

1 

三柏硕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21-530-参-1-1 号《出

口风险参与合同》 

1,660 
2021.1.18- 
2021.6.30 

2021-530-最质-1-1 号

《最高额质押合同》项

下 900 万美元存单质押 2 3,340 
2021.1.18- 
2021.6.30 

3 1,600 
2021.2.4- 
2021.7.6 

2021-530-最质-1-2 号

《最高额质押合同》项

下 720 万美元存单质押 

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柏硕已按时偿付上述款项。 

6. 远期结售汇合同 

（1）2021 年 3 月 11 日，三柏硕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交

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总协议》，约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为三柏

硕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协议下已成交且尚未到期的

远期结售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成交汇率 交易日 交割日 

1 37220210329001 美元/人民币 250 6.5885 2021.3.29 2021.7.2 

2 37220210330001 美元/人民币 200 6.6160 2021.3.30 2021.7.9 

3 37220210520002 美元/人民币 500 6.4615 2021.5.20 2021.7.22 

4 37220210520004 美元/人民币 300 6.4630 2021.5.20 20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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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成交汇率 交易日 交割日 

5 37220210617002 美元/人民币 200 6.4540 2021.6.17 2021.9.17 

6 37220210618002 美元/人民币 100 6.4820 2021.6.18 2021.9.17 

7 37220210621001 美元/人民币 100 6.5030 2021.6.21 2021.9.22 

8 37220210629001 美元/人民币 100 6.4995 2021.6.29 2021.9.29 

（2）2021 年 3 月 25 日，三柏硕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

《中国民生银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总协议书》，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为三柏硕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协议下已成

交且尚未到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成交汇率 交易日 交割日 

1 
2700FXB2103300

058300 
美元/人民币 100 6.6153 2021.3.30 2021.7.9 

2 
2700FXB2106180

154900 
美元/人民币 100 6.4835 2021.6.18 2021.9.17 

3 
2700FXB2106180

124800 
美元/人民币 300 6.4550 2021.6.18 2021.9.17 

（3）2021 年 3 月 9 日，三柏硕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城阳支行签

订《“随心展”总协议书》，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城阳支行为三

柏硕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协议下无已成交且尚未到

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 

（4）2021 年 3 月 11 日，海硕健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交

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总协议》，约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为海硕

健身提供远期结售汇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协议下已成交且尚未到期

的远期结售汇交易如下： 

序号 编号 标的货币 
金额 

（万美元） 
成交汇率 交易日 交割日 

1 37220210521001 美元/人民币 500 6.4510 2021.5.21 2021.7.1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对发行

人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纷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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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

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除《审

计报告》已披露的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事项之外，发行

人与其关联方之间无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发行人为其他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况。 

（四）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的

工商档案；（2）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3）《审计报告》；（4）发行人

的确认；（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

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资、收购或出售资产等重大资

产变化及收购兼并行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资

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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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档案；（2）

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文件；（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结果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

未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文件；（2）发行人的工商档案。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的

组织机构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于2021年9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未召开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董事会及监事

会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档案；（2）

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文件；（3）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填写的调查表；（4）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5）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交所官方网站

等相关网站的查询结果。 

核查内容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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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其中对外任职情况的新增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发行人 
任职 

在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之外的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1 徐升 董事 
青岛得高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经理 
发行人董事徐升控制并担任

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2 李雷鸣 独立董事 
青岛中石大科技教

育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发行人独立董事李雷鸣担任

董事的企业 

3 郑增建 监事会主席 
青岛欧恩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监事 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人员的上述兼职情况不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政府补助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及子公司现行有效

的营业执照；（2）《审计报告》《纳税审核报告》；（3）发行人持有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4）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5）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政府补助依据文件及入账凭证；（6）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 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30日，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表：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 6%、9%/10%/11%、13%/16%/17%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

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出口货物享受“免、

抵、退”税政策。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

固定资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注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7%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地方教育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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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详见下表（注 2） 

注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的规定，

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11%税率的，

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的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和10%

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3%、9%。 

注2：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主要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企业所得税税率 

三柏硕 15% 

得高钢塑 20% 

海硕健身 25% 

瑜阳体育 20% 

三硕模具 20% 

三硕钢管 25% 

海硕投资 美国联邦税 21%，犹他州税 4.95% 

思凯沃克 美国联邦税 21%，犹他州税 4.95% 

思凯沃克（加拿大） 2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及批文 

1. 2019年11月28日，发行人取得由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青岛市财政局及国家税

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颁发的编号为GR201937100815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

期三年。据此，发行人在2021年1-6月按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的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29 

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

个条件的企业。政策实施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根据《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规定，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

部分，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即减按1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告执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得高钢塑、瑜阳体育和三硕模具于2021年1-6月适用前述税收优惠政策。 

(三)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2021年1-6月份新增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主体 政府补助类型 金额（元） 依据 

1 三柏硕 
2019 年度青岛市技术

创新重点计划项目扶

持资金 
42,000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

促进全区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的通知》（青城政发[2017]29 号） 

2 三柏硕 城阳区财源建设奖励 2,130,900 

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办公室、青岛市城阳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阳区财

源建设奖励扶持政策>的通知》（城办字

[2019]76 号） 

3 三柏硕 
2020 年度瞪羚企业奖

励 
500,000 

青岛市人民政府《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青政发[2017]4 号）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山东省瞪羚、独角兽企业的通知》（鲁

工信创[2020]222 号） 

4 三柏硕 
2019 年度高新技术企

业奖励 
100,000 

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青岛市城阳区人民

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意

见》（城发[2017]3 号） 
青岛市城阳区科学技术局关于公示城阳

区 2019 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名单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1-30 

序号 主体 政府补助类型 金额（元） 依据 

通知（青城科字[2020]6 号） 

5 三柏硕 
企业新录用人员岗位

技能培训补贴 
151,800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支持

企业开展新录用人员岗位技能培训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规[2018]18 号） 

6 三柏硕 个税手续费返还 8,102.20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7 海硕健身 
企业新录用人员岗位

技能培训补贴 
22,200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支持

企业开展新录用人员岗位技能培训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规[2018]18 号） 

8 海硕健身 个税手续费返还 1,186.75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9 得高钢塑 
2019 年度青岛市技术

创新重点计划项目扶

持资金 
8,000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

促进全区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的通知》（青城政发[2017]29 号） 

10 得高钢塑 个税手续费返还 318.15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11 三硕钢管 个税手续费返还 508.31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12 三硕模具 个税手续费返还 149.98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13 瑜阳体育 个税手续费返还 266.71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

通知》（财行[2019]11 号） 

14 思凯沃克 PPP 贷款补贴 2,059,306.71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Act) 

合计 5,024,738.81 --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上述政府补助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四) 纳税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纳税审核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凭证及证明、

境外律师针对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及

一期能够遵守当地有关税收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而受到税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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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登录环境保护、质量监督、

安全生产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的查询结果；（2）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

规证明；（3）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污染物排放

备案 1 项，具体如下： 

序号 主体 证照名称 发证机关 证照/登记编号 有效期限 

1 
三硕

钢管 
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回执 
- 91370214MA3PQN9Y5K001Z 2021.8.23-2026.8.2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

的要求，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的产品符合

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不存在因违

反安全生产方面相关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发行人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2）相关项目实施主体投资主管部门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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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运用

安排未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阅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 

核查内容和结果：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

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网、发行人及其境

内子公司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等相关网站；（2）取得了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

司所在辖区法院、仲裁委员会、工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

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3）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4）发行

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发行人董事长兼总

经理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核查内容和结果：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可能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二）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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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行政处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发行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补充查阅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 

核查内容和结果： 

本所律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与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

本所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致因

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其它内容，根据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和有关中介机构的书面承诺和确认，该等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结论 

本所律师通过对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有关事实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虽发生上

述变更，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首发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

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票于

深交所上市交易尚待深交所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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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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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魏海涛 

 

  经办律师：                 

          赵日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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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新增注册商标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注册号 类号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三柏硕 51604126 18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2 
 

三柏硕 51595349 6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3 
 

三柏硕 51591182 2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4 
 

三柏硕 51590767 9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5 
 

三柏硕 51590763 6 
2021.7.28-
2031.7.27 

原始取得 无 

6 
 

三柏硕 51584894 12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7 
 

三柏硕 51583775 28 
2021.7.28-
2031.7.27 

原始取得 无 

8 
 

三柏硕 51583741 1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9 
 

三柏硕 51583355 2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0 
 

三柏硕 51582234 41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1 
 

三柏硕 51581838 27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2 
 

三柏硕 51576737 9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3 
 

三柏硕 51574767 2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4 
 

三柏硕 51569205 41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5 
 

三柏硕 51468357 18 
2021.7.28-
2031.7.27 

原始取得 无 

16 
 

三柏硕 51459332 12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7 
 

三柏硕 51449616 2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8 
 

三柏硕 51442458 1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19 
 

三柏硕 51433269 27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20 
 

三柏硕 50574181 10 
2021.6.28-
2031.6.27 

原始取得 无 

21 
 

三柏硕 50564580 20 
2021.7.7- 
2031.7.6 

原始取得 无 

22 
 

三柏硕 50563834 20 
2021.6.28-
2031.6.27 

原始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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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注册号 类号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23 
 

三柏硕 50562295 10 
2021.7.21-
2031.7.20 

原始取得 无 

24 
 

三柏硕 50554759 10 
2021.6.28-
2031.6.27 

原始取得 无 

25 

 

三柏硕 46997348 9 
2021.5.21-
2031.5.20 

原始取得 无 

26 

 

三柏硕 46978200 28 
2021.5.21-
2031.5.20 

原始取得 无 

27 
 

三柏硕 51463094 28 
2021.8.7 
-2031.8.6 

原始取得 无 

28  三柏硕 51602675 41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29  三柏硕 51589643 10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0  三柏硕 51574815 27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1  三柏硕 51595546 28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2 
 

三柏硕 52166324 10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3 
 

三柏硕 52169067 12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4 
 

三柏硕 52167157 20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5 
 

三柏硕 51452734 6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6 
 

三柏硕 51449626 27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7 
 

三柏硕 51462696 41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8  三柏硕 51586216 10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39  三柏硕 51573213 12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0  三柏硕 51590786 27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1  三柏硕 51576750 18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2  三柏硕 51595353 6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3  三柏硕 51600214 9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4  三柏硕 51574798 12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5  三柏硕 51576794 18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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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注册号 类号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46 
 

三柏硕 52174586 9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7 
 

三柏硕 52187707 18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8 
 

三柏硕 52192109 27 
2021.8.14- 
2031.8.13 

原始取得 无 

49  三柏硕 52476465 6 
2021.8.21-
2031.8.20 

原始取得 无 

50  三柏硕 51440507 6 
2021.8.21-
2031.8.20 

原始取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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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增专利权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有效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一种升降调节式篮球架 三柏硕 实用新型 ZL202022963614.3 2020.12.11 2030.12.10 原始取得 无 

2 防噪音结构及运球训练器 三柏硕 实用新型 ZL202022579139.X 2020.11.10 2030.11.9 原始取得 无 

3 儿童蹦床（皇冠） 三柏硕 外观设计 ZL202130160742.1 2021.3.24 2031.3.23 原始取得 无 

4 儿童蹦床（城堡） 三柏硕 外观设计 ZL202130157578.9 2021.3.23 2031.3.22 原始取得 无 

5 儿童蹦床（连环） 三柏硕 外观设计 ZL202130157563.2 2021.3.23 2031.3.22 原始取得 无 

6 上下肢智能康复训练机 三柏硕 外观设计 ZL202130157549.2 2021.3.23 2031.3.22 原始取得 无 

7 蹦床（弹性护栏） 三柏硕 外观设计 ZL202130086301.1 2021.2.5 2031.2.4 原始取得 无 

 


